
附件1：

合同能源管理项目情况确认表

节能服务企业

情况

企业名称
注册资金（万

元）

项目负责人
姓 名

联系方式
手 机

职 务 固 话

用能单位情况

单位名称

改造前年综合能源消费量（吨标准煤）

项目联系人
姓 名

联系方式
手 机

职 务 固 话

项目情况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万元）

节能服务企业投资（万

元）

节能服务企业投资比例

（%）

合同签订日期 项目开工日期 项目完工日期

项目年综合节能量（能力）

（吨标准煤）
预计年节能效益

（万元）

效益分享期限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项目改造内容（改造内容应全面、具体，包括采购主要设备、服务清单等，可另附页

并在附页加盖第三方审核机构印章）

本企业确认以上情况属实，并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节能服务企业名称（印章）

本单位确认以上情况属实，并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用能单位名称（印章）

审核人员情况
现场审核日期

现场审核人员

名单

审核负责人 手机 固话

审核结论

经审核，该项目属于节能效益分享型合同能源管理项目，节能服务企业条件、项

目年节能量、项目投资比例等符合财税〔2010〕110号等文件规定的减免税条件。

本机构对审核结论的真实性负责，并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第三方机构名称（印章）

年 月 日

本表一式四份，第三方机构、税务部门、节能服务企业及用能单位各留存一份。



附件2：

合同能源管理项目应纳税所得额计算表
所属年度： 年

企业名称（盖章）： 税务登记证号：

金额单位:元(角分)

项 目 行次

项目名称 0

项目收入额 1

项目成本额 2

项目期间费用额 3

项目期间费用分摊比例 4

项目期间费用分摊额 5

相关费用调整额 6

调整后项目应纳税所得额
7=1-2-(3或

5)±6

企业法人签名： 经办人签名： 日期：

填报说明

1.本表适用于实行查账征收企业所得税的居民纳税人填报。

2.第0行“项目名称”：填报纳税人投资经营合同能源管理项目的名称。

3.第1行“项目收入额”：填报纳税人投资经营合同能源管理项目的收入额。

4.第2行“项目成本额”：填报纳税人投资经营合同能源管理项目的成本额。

5.第3行“项目期间费用额”：填报纳税人投资经营合同能源管理项目发生的期间费用。

6.第4行“项目期间费用分摊比例”：本行由不能准确核算合同能源管理项目发生的期间费用的纳税

人填报。分摊比例按照享受合同能源管理项目的投资额和收入额二因素进行确定。

7.第5行“项目期间费用分摊额”：本行按分摊比例计算由合同能源管理项目分摊的期间费用。

8.第6行“相关费用调整额”：填报纳税人需要调整合同能源管理项目费用的金额。调整减少的费用

以负数填报。

9.第7行“调整后项目应纳税所得额”：填报纳税人合同能源管理项目实际应纳税所得额。


